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1989年 2月 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3 年 6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2025 年 4 月 30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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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医疗救治

第七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和完善常态与应急相

结合的传染病医疗救治服务网络建设，指定具备传染病救治条件和能

力的医疗机构承担传染病救治任务，根据传染病救治需要设置传染病

专科医院。



第七十六条 国家建立健全重大传染病疫情医疗救治体系，建

立由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中医医院、院前急救机构、临时性

救治场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血站等构成的综合医疗救治体系，对

传染病患者进行分类救治，加强重症患者医疗救治，提高重大传染病

疫情医疗救治能力。

第七十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对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提供医疗

救护、现场救援和接诊治疗，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病历记录以及

其他有关资料。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发热门

诊，加强发热门诊标准化建设，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能力。

医疗机构应当实行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对传染病患者、疑似

患者，应当引导至相对隔离的分诊点进行初诊。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

救治能力的，应当将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及其病历记录一并转至具

备相应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转诊过程中，对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

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第七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传染病诊断标准和治疗要求采

取相应措施，充分发挥中西医各自优势，加强中西医结合，提高传染

病诊断和救治能力。

国家支持和鼓励医疗机构结合自身特色，加强传染病诊断和救治

研究。

第七十九条 国家鼓励传染病防治用药品、医疗器械的研制和

创新，对防治传染病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予以优先审评审批。



因重大传染病疫情医疗救治紧急需要，医师可以按照国家统一制

定的诊疗方案，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采用药品说明书中未明确的药品

用法进行救治。

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构成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务

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根据传染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需要提出紧急

使用药物的建议，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论证同意后可以在

一定范围和期限内紧急使用。

第八十条 国家建立重大传染病疫情心理援助制度。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专业力量，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发生重大传

染病疫情时，对传染病患者、接受医学观察的人员、病亡者家属、相

关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以及社会公众及时提供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

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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